
 
 

关于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 

吊销北京天则所咨询有限公司营业执照的声明 
 

北京天则所咨询有限公司 
 

 

2018 年 10 月 22 日，我公司收到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的《行政处罚书》（见

附件 1），决定吊销我公司营业执照。这一决定在举行了听证会后做出，在其中并没有给出

对我公司在听证会上的意见（见附件 2）“不予采纳”的理由。例如我公司指出（详见附件

2），在我公司显然不是一个“民办学校”的情况下，该处罚不恰当地适用《公司登记管理条

例》第 68 条第一款，和《民办教育促进法》第 12 条。 

 

听证会的本意是避免行政机关进行行政处罚的错误，本质上是意见表达和辩驳的互动。

如果不能批驳我们的这一意见，做出吊销执照的行政处罚决定，就没有事实和法理的依据，

也等于没有开听证会。听证会的法律功能就是一个“讲理”过程。遵守法律正当程序不是给

别人看的，程序正义是为了实现实质正义。 

 

我们认为，这一处罚出于错误的目的，采信错误的证据，实施于错误的时间和地点。 

 

所谓“错误的目的”，就是这一没有经过“责令”前置程序的“吊销执照”的极端处罚，

不是出于《宪法》和法律内涵的维护市场秩序和保护企业经济自由的善意； 

 

所谓“错误的证据”，就是海淀区教育委员会的证据，要么是证明一个虚假的事实（即

北京天则所咨询有限公司是一个“民办学校”），要么是自我扩张权限，即将“学历教育，……”

的“民办学校”，“职业资格培训，……”的“民办学校”之外的学术和思想传授等活动纳入

它的行政审批范围，这是僭越立法权； 

 

所谓“错误的时间”，就是在习近平先生和刘鹤先生最近一再强调要保护民营企业的大

背景下； 

 

所谓“错误的地点”，就是在有着全国示范影响的北京，在北京最具有市场经济传统的

海淀区，采取这样一个反市场，反民营企业的错误行政处罚。 

 

10 月 27 日，我公司召开了股东会。股东会决定，一，我公司不接受该项行政处罚，根

据法律程序，我公司将在适当时机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讼诉，要求撤消吊销我公司营业执照

的行政处罚。二，我们遵守《公司法》，组成清算组，开始清算工作。 

 

我们将继续履行我公司在此前签订的合同的义务。尽管我公司不同意该《行政处罚书》

所指我公司的某些项目涉嫌违反上述相关法规，我公司出于谨慎，在与相关方妥商后，中止

上述项目活动。 

 

我们也将继续主张和行使我们在此前签订的合同的权利。 

 

北京天则所咨询有限公司成立于 1993 年，1999 年更改为现有名称。天则经济研究所是

1995 年注册的以科委系统为主管部门的事业法人，2004 年 10 月，科委系统不再担任主管部

门，天则经济研究所作为一个事业法人的身份被核销。2004 年 9 月，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



会作出决议，如果事业法人身份被核销，天则经济研究所将作为一个二级研究机构继续存在，

但并不隶属于北京天则所咨询有限公司。 

 

此次对北京天则所咨询有限公司执照的吊销虽然对天则经济研究所的二级机构的身份

没有影响，但在我国现有的制度环境下，在确认得到宪法和法律的正常保护之前，天则经济

研究所将暂时停止以其名义开展的公开性活动。 

 

 

 

 

 

 

 

                                     盛洪，法人代表 

 

                                     2018 年 11 月 9 日 

 

 

 

 

 

 

 

 

 

 

 

 

 

 

 

 

 

 

 

 

 

 

 

附件 1 

 



 
 



 
 

 

 

 

 

 

 

 

 

 

 



 

附件 2 

 

对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 

拟吊销北京天则所咨询有限公司执照的意见 

北京天则所咨询有限公司 

 

2018 年 10 月 9 日，北京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海淀分局（以下简称“海淀区工商局”）告

知我公司，因我公司举办培训班，它根据《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 68 条第一款，即“公司

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时，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办理有关变更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限期登

记；逾期不登记的，处以 1 万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的罚款。其中，变更经营范围涉及法律、

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须经批准的项目而未取得批准，擅自从事相关经营活动，情节

严重的，吊销营业执照”，拟吊销我公司执照。 

 

我公司意见如下： 

 

一、根据我国《立法法》，《公司登记管理条例》属于行政法规，是服从于《宪法》，《立法法》

和《公司法》的下位法。《宪法》规定，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其含义是，在遵

守市场规则的前提下，给予企业最大的经济自由。为此目的设立工商管理局，是为维持

市场秩序，保护企业经济自由权利。工商局在执法过程中，要时刻牢记立法者的善意目

的，而不应利用《公司登记管理条例》这个行政法规，作出违反宪法精神，违反善意立

法目的的行政行为来。 

 

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在资源配置方面起决定性作用”，这就是说，要进一步

减少政府对企业经营范围的直接干预，工商局的职责就应是为企业服务，而不应侵夺或

限制企业自主经营权。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的原则，企业的经营范围应由企业对市场的判断而定。在这一原则下，企业在工商注册

中所写之“经营范围”的性质，首先是对企业股东的承诺，其次是给潜在交易者的信息，

再其次是工商管理部门用于统计和了解企业的信息，而不应认为是限制企业经营范围的

行政许可。 

 

三、 海淀区工商局告知本公司违反《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 68 条第一款所指“变更经营范

围涉及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规定须经批准的项目而未取得批准，擅自从事相

关经营活动”，在教育和培训领域内，“须经批准的项目”是指《民办教育促进法》第 12

条规定的“实施学历教育、学前教育、自学考试助学及其他文化教育的民办学校”，和

“实施以职业技能为主的职业资格培训、职业技能培训的民办学校”。但是我公司所有

经营活动均不涉及以上教育或者培训领域，也不是民办学校，并不属于《公司登记管理

条例》规定的“须经批准的项目而未取得批准”的项目。 

 

四、《公司登记管理条例》第 32 条规定，“公司变更经营范围的，应当自变更决议或者决定

作出之日起 30 日内申请变更登记；变更经营范围涉及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务院决定

规定在登记前须经批准的项目的，应当自国家有关部门批准之日起 30 日内申请变更登

记。”即公司应在作出决议改变经营范围和获得应批准之经营许可时，才要变更登记的

经营范围。本公司并没有作出改变经营范围的决议，也没有申请应该由政府管理部门批

准的经营项目，所以根据该条规定，就无需变更经营范围。 

 

五、即使海淀区工商局认为本公司应该变更公司登记中的经营范围，也应遵循《公司登记管

理条例》第 68 条第一款，即“公司登记事项发生变更时，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办理有关



变更登记的，由公司登记机关责令限期登记”。可见，行政处罚的前置程序是“责令限

期登记”，但我公司每年都进行工商年检，海淀区工商局在了解我公司经营范围的情况

下从未“责令”，因此不能直接越过这一前置程序对本公司进行处罚；更谈不上“情节

严重”，以致要“吊销营业执照”。 

 

六、在当前外有贸易战压力，国内经济放缓的经济形势下，若海淀区工商局违法吊销我公司

经营执照，不仅是对我公司的严重损害，也是对工商管理系统的严重损害。这将表明，

该系统不能理解和遵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宪法精神，不能理解和遵循“依宪治国”

的中共决议精神，不能按基本法理适用《公司登记管理条例》，不能按该条例规定履行

法律正当程序，严重损害了法律法规的一般公正性和工商管理系统的公信力。这更是对

市场环境的严重损害。因为如果参照本案，将会有成千上万个企业会因“经营范围”问

题人人自危，不能安心生产经营，将是对市场经济的严重打击，并会恶化我国的经济形

势。 

 

 

                                                2018 年 10 月 17 日 

 

 
 




